屯溪区创优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2版）（劳动力市场监管领域）

（征求意见稿）
加快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和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建设，聚焦技工大区向技工强区发展，组织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2022年底前争取达到全国标杆水平。

1．制定发布2022年屯溪区“2+N”就业人才招聘年度专场计划，计划举办132场招聘会。（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完成时限：2022年底前）
2．深入实施基层成长计划、青年见习计划和“三支一扶”等基层项目，引导人才向基层一线流动。（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区委组织部、区教育局、区财政局、团区委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限：序时推进）

3．严格按照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部署，对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免除失业保险费申报确认程序，公示通过后直接返还企业。（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完成时限：序时推进）

4．贯彻《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推进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发展。制定出台《贯彻落实市“迎客松英才计划”实施方案》，建设良好人才生态环境。探索制定外籍“高精尖缺”人才地方认定标准。参照相关政策做好企业外籍员工子女来屯就学服务工作。（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委组织部、区科技经信局、区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限：序时推进）

5．壮大人力资源服务，鼓励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继续推进《黄山市企业招工市外大中专毕业生招引计划》和《黄山市企业招工校企定制培养计划》。深化校企合作，市内院校毕业生留屯就业比例逐年提升。（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教育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完成时限：序时推进）

6．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贯彻落实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制度以及以技能为主的水平评价类职业技能比照认定实施办法。（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完成时限：序时推进）
7．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全面推行职称评审信息化，实现申报、受理、审核、评审、公布等“一网通办”。（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完成时限：序时推进）

8．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争取早日上线运行安徽省电子劳动合同管理信息系统，建成并运行劳动关系运行监测预警信息系统。宣传《新办企业劳动用工指引》《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维护指引》。（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完成时限：序时推进）

9．推进金融机构保函替代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减免企业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开展根治欠薪专项行动。（责任单位：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完成时限：序时推进）
